
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诚信档案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矿业权评估行业诚信建设，提高诚信水平和社会公

信力，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章程》和

《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会员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诚信档案（以下简称诚信档案），是

记载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以下简称协会）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诚

信状况的信息系统。协会负责诚信档案的建设、管理和维护工作。 

第三条  诚信档案包括执业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的基本信息、良好记

录和不良记录。 

第四条  执业单位会员诚信档案的内容。 

（一）基本信息。主要包括：机构名称、成立时间、组织机构代码、

工商营业执照编号、法定代表人或执行合伙人姓名、注册资金、注册

地址、执业资格证书编号、机构性质、执业矿业权评估师和专业技术

人员、年检记录、会费缴纳情况、协会担任职务、联系方式等信息。 

（二）良好记录。主要包括： 

１．年检、执业质量检查、抽查中的良好记录。 

２．积极参与行业准则和标准的制订。 

３．积极参加政府管理部门和协会举办的有利于行业健康发展的各项

活动，如：调研、学术交流和研讨等。 

４．参加社会公益活动的记录。 

５．其他良好行为。 

（三）不良记录。主要包括： 



１．受到行政、刑事处罚，涉及职业道德的重大民事诉讼或纠纷。 

２．受到行业自律惩戒，包括协会谈话提醒、警告、限期整改、行业

内通报批评、公开谴责的记录。 

３．年检、执业质量检查、抽查中的不良记录。 

４．无正当理由不履行规定义务的情形。 

５．不正当竞争行为。 

６．其他不良行为。 

（四）重大事件变更记录。 

第五条  个人会员诚信档案的内容。 

（一）基本信息。主要包括：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民族、政治面

貌、学历、专业、毕业院校、执业资格证书编号、取得时间、所在机

构、执业经历、协会担任职务、继续教育情况和联系方式等。 

（二）良好记录。主要包括： 

１．接受政府管理部门、社会组织和协会的表彰、奖励情况。 

２．参与行业准则和标准制订。 

３．参加学术交流活动、授课、发表和出版论文或专著。 

４．参加社会公益活动的记录。 

５．其他良好行为。 

（三）不良记录。主要包括： 

１．受到行政、刑事处罚，涉及职业道德的重大民事诉讼或纠纷。 

２．受到行业自律惩戒，包括协会谈话提醒、警告、行业内通报批评、

公开谴责的记录。 



３．其他不良行为。 

（四）重大事件变更记录。 

  第六条 诚信档案的信息来源包括以下渠道： 

（一）自行申报。 

（二）有关政府管理部门和协会的文件及公告。 

（三）协会相关活动记录。 

（四）其他渠道。 

第七条 协会对诚信档案信息调查、审核后进行公示。 

第八条 对诚信档案内容存在异议的，可以向协会提交相关证明资料，

经核实后予以更正。 

第九条 本办法由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